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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台 南 市 政 府 、 內 政 部 。 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台 南 市 政 府 （ 下 稱 市 府 ） 怠 未 依 「 端 正 社 會 風 俗 │ 改 善 喪 葬 設 施 及 葬 儀 計

畫 」 第 二 期 計 畫 補 助 原 則 及 程 序 ， 未 積 極 與 居 民 協 調 、 溝 通 及 宣 導 前 ， 即

率 行 施 作 環 保 庫 錢 爐 ； 工 程 決 標 後 ， 亦 未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等 規 定 ， 即 擅 自 變

更 計 畫 ； 市 府 復 疏 於 監 督 管 理 ， 致 殯 葬 管 理 所 遺 失 相 關 檔 案 ， 且 於 查 復 本

院 之 過 程 ， 經 內 政 部 函 催 達 六 次 後 ， 始 對 應 查 復 事 項 逐 條 陳 覆 ； 對 於 台 南

審 計 室 查 核 之 缺 失 ， 市 府 亦 未 切 實 檢 討 。 內 政 部 則 未 落 實 相 關 規 定 ， 未 能

對 該 環 保 庫 錢 爐 進 行 先 期 查 證 、 實 地 查 訪 及 年 度 檢 討 、 考 成 作 業 ， 肇 致 該

爐 封 爐 逾 三 年 餘 ， 迨 本 院 調 查 後 ， 該 部 始 知 悉 該 爐 遭 民 眾 抗 爭 致 封 爐 情 事

； 經 核 上 開 各 機 關 均 顯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由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一 、 台 南 市 政 府 怠 未 依 「 端 正 社 會 風 俗 │ 改 善 喪 葬 設 施 及 葬 儀 計 畫 」 第 二 期 計 畫 補 助 原 則

及 程 序 ， 未 積 極 與 居 民 協 調 、 溝 通 及 宣 導 前 ， 即 率 行 施 作 環 保 庫 錢 爐 ； 工 程 決 標 後 ，

復 未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及 上 開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等 規 定 ， 即 擅 自 變 更 計 畫 增 設 一 座 庫 錢 爐 ， 顯

有 違 失 ：  

( 一 ) 按 「 端 正 社 會 風 俗 │ 改 善 喪 葬 設 施 及 葬 儀 計 畫 」 第 二 期 計 畫 補 助 原 則 及 程 序 六 、 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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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單 位 辦 理 改 善 喪 葬 計 畫 應 行 注 意 事 項 （ 一 ） 規 定 ， … 因 喪 葬 設 施 之 改 善 ， 涉 及 民

情 風 俗 ， 更 應 積 極 進 行 溝 通 、 協 調 及 宣 導 ， 以 化 解 執 行 阻 力 ， 提 高 計 畫 之 可 行 性 。

查 市 府 為 解 決 傳 統 對 往 生 者 焚 燒 庫 錢 造 成 之 空 氣 污 染 問 題 ， 並 提 昇 服 務 品 質 ， 八 十

七 年 三 月 間 爰 依 前 揭 計 畫 將 台 南 市 殯 葬 管 理 所 （ 下 稱 市 殯 葬 所 ） 庫 錢 爐 興 建 計 畫 函

報 內 政 部 及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（ 下 稱 前 省 府 ） 審 查 ， 嗣 分 別 經 內 政 部 於 同 年 九 月 十 日 以

台 （ 八 十 七 ） 內 民 字 第 八 七 九 ○ 四 五 八 號 函 及 前 省 社 會 處 於 同 年 月 二 十 三 日 以 八 七

社 三 字 第 四 八 五 三 六 號 函 核 定 補 助 在 案 。 施 工 期 間 ， 因 工 址 與 鄰 近 住 戶 僅 相 隔 八 公

尺 之 道 路 ， 附 近 居 民 質 疑 庫 錢 爐 營 運 將 造 成 空 氣 污 染 ， 遂 於 工 程 建 造 至 基 礎 完 成 時 ，

群 起 抗 爭 阻 撓 工 程 之 進 行 。 斯 時 台 南 市 政 府 （ 下 稱 市 府 ） 雖 即 召 開 說 明 會 及 協 調 會 ，

惟 於 居 民 強 烈 堅 持 下 ， 至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， 尚 未 啟 用 前 ， 即 告 封 爐 。 顯 見 市

府 先 期 規 劃 作 業 ， 疏 未 依 上 開 規 定 與 當 地 居 民 溝 通 、 協 調 及 宣 導 ， 致 施 工 時 抗 爭 阻

力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， 自 有 未 當 。  

( 二 ) 次 查 ，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庫 錢 爐 工 程 經 公 開 招 標 程 序 ， 決 標 予 銘 耀 營 造 股 份 有

限 公 司 （ 下 稱 銘 耀 公 司 ） ， 並 完 成 工 程 發 包 ， 至 同 年 月 三 十 日 簽 請 市 長 核 准 動 支 工

程 發 包 餘 款 ， 變 更 原 計 畫 增 設 一 座 決 標 價 達 新 台 幣 （ 下 同 ） 三 、 二 八 三 、 九 四 五 元

之 庫 錢 爐 （ 原 發 包 二 座 ） ， 惟 該 採 購 之 後 續 擴 充 並 未 列 於 原 公 開 招 標 文 件 及 原 內 政

部 核 定 之 計 畫 內 容 ， 市 府 卻 未 經 上 級 機 關 核 准 ， 僅 簽 經 市 長 同 意 後 ， 即 率 調 整 原 核

准 計 畫 之 內 容 ， 逕 行 動 支 達 政 府 採 購 法 公 告 金 額 一 百 萬 元 以 上 之 工 程 發 包 餘 款 予 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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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 標 廠 商 銘 耀 公 司 繼 續 施 作 ， 核 分 別 有 違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： 「 … 機 關 原 有 公

告 金 額 以 上 採 購 之 後 續 維 修 、 零 配 件 供 應 、 更 換 或 擴 充 ， 因 相 容 或 互 通 性 之 需 要 ，

必 須 向 原 供 應 廠 商 採 購 者 … 或 原 有 採 購 之 後 續 擴 充 ， 且 已 於 原 招 標 公 告 及 招 標 文 件

敘 明 者 ， 報 經 上 級 機 關 核 准 ， 得 採 限 制 性 招 標 … … … 」 及 上 開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第 五 點 ：

「 各 分 年 實 施 計 畫 經 核 定 列 管 後 ， 不 宜 任 意 調 整 、 撤 銷 ， 若 需 調 整 、 撤 銷 ， 應 依 據

行 政 院 列 管 計 畫 調 整 撤 銷 作 業 規 定 辦 理 。 」 等 規 定 ， 洵 有 未 當 。  

二 、 內 政 部 未 落 實 「 端 正 社 會 風 俗 │ 改 善 喪 葬 設 施 及 葬 儀 計 畫 」 第 二 期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、 補

助 原 則 及 程 序 等 相 關 規 定 ， 未 能 對 台 南 市 殯 葬 管 理 所 環 保 庫 錢 爐 進 行 先 期 查 證 、 實 地

查 訪 及 年 度 檢 討 、 考 成 作 業 ， 肇 致 該 爐 封 爐 逾 三 年 餘 ， 迨 本 院 調 查 後 ， 該 部 始 知 悉 該

爐 遭 民 眾 抗 爭 致 封 爐 情 事 ， 難 謂 無 違 失 ：   

按 端 正 社 會 風 俗 │ 改 善 喪 葬 設 施 及 葬 儀 計 畫 第 二 期 計 畫 作 業 要 點 第 八 之 （ 三 ） 點

規 定 ， 各 主 管 機 關 應 於 每 會 計 年 度 結 束 後 ， 依 據 行 政 院 訂 頒 之 行 政 院 所 屬 機 關 年 終 考

成 作 業 要 點 辦 理 年 終 檢 討 、 考 成 及 獎 懲 。 第 八 之 （ 四 ） 點 規 定 ， 本 計 畫 分 項 計 畫 執 行

過 程 中 ， 內 政 部 為 瞭 解 其 執 行 情 形 ， 得 派 員 實 地 查 訪 。 同 計 畫 補 助 原 則 及 程 序 第 五 、

（ 二 ） 之 １ 點 亦 規 定 ， 內 政 部 於 核 列 補 助 前 ， 應 先 會 同 省 政 府 及 相 關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至

預 訂 施 設 地 點 查 證 ， 經 查 證 先 期 配 合 措 施 已 辦 理 完 竣 … 否 則 以 暫 不 予 核 列 或 不 予 核 列

處 理 … 。 準 此 ， 內 政 部 於 核 列 補 助 市 殯 葬 所 庫 錢 爐 之 興 建 計 畫 前 ， 允 應 對 該 爐 之 設 置

規 劃 ， 包 含 事 前 與 當 地 居 民 溝 通 協 調 之 化 解 阻 力 作 業 ， 有 無 辦 理 完 竣 ， 進 行 查 證 ， 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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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工 程 進 行 中 實 地 查 訪 及 辦 理 年 終 檢 討 、 考 成 及 獎 懲 。 據 內 政 部 查 復 資 料 ， 該 部 迨 本

院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間 立 案 調 查 本 案 後 ， 始 知 悉 該 庫 錢 爐 遭 民 眾 抗 爭 致 封 爐 情 事 ， 且 於 本

院 調 查 前 ， 該 部 亦 未 曾 赴 現 場 瞭 解 。 該 部 雖 諉 稱 略 以 ： 「 市 府 雖 依 規 定 陳 報 工 程 進 度 ，

但 年 終 並 未 將 檢 討 、 考 成 及 獎 懲 情 形 報 部 ， 且 該 部 自 該 爐 新 建 至 完 工 期 間 ， 從 未 聽 聞

市 府 陳 報 遭 抗 爭 情 事 … 」 惟 年 終 檢 討 、 考 成 及 獎 懲 作 業 既 屬 各 主 管 機 關 應 辦 事 項 ， 內

政 部 自 應 依 規 確 實 辦 理 ， 允 非 消 極 被 動 待 市 府 之 陳 報 ， 況 該 抗 爭 情 形 既 經 媒 體 大 篇 幅

報 導 ， 該 部 平 時 如 對 所 涉 業 務 之 媒 體 報 導 資 訊 ， 經 常 蒐 集 注 意 ， 並 切 實 依 上 開 規 定 辦

理 實 地 查 證 、 查 訪 ， 當 不 致 該 爐 封 爐 逾 三 年 餘 ， 迨 本 院 調 查 後 始 知 悉 該 爐 遭 民 眾 抗 爭

致 封 爐 情 事 ， 難 謂 無 違 失 。  

三 、 台 南 市 政 府 疏 於 監 督 管 理 ， 致 所 屬 市 殯 葬 所 因 業 務 調 整 遺 失 庫 錢 爐 規 劃 興 建 過 程 之 相

關 檔 案 ； 於 查 復 本 院 之 過 程 ， 經 內 政 部 函 催 達 六 次 後 ， 始 對 應 查 復 事 項 逐 條 陳 覆 ， 行

事 顯 消 極 怠 慢 ， 殊 有 欠 當 ：  

( 一 ) 按 檔 案 法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定 期 保 存 之 檔 案 未 逾 法 定 保 存 年 限 或 未 依 法 定 程 序 ， 不

得 銷 毀 。 各 機 關 銷 毀 檔 案 ， 應 先 制 定 銷 毀 計 畫 及 銷 毀 之 檔 案 目 錄 ， 送 交 檔 案 中 央 主

管 機 關 審 核 。 經 檔 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銷 毀 之 檔 案 ， 必 要 時 ， 應 先 經 電 子 儲 存 ， 始

得 銷 毀 。 」 同 法 第 十 三 條 復 規 定 ： 「 公 務 員 於 職 務 移 交 或 離 職 時 ， 應 將 其 職 務 上 掌

管 之 檔 案 連 同 辦 理 移 交 ， 並 應 保 持 完 整 ， 不 得 隱 匿 、 銷 毀 或 藉 故 遺 失 。 前 項 規 定 ，

於 民 營 事 業 企 業 機 構 移 轉 公 營 ， 或 公 營 移 轉 民 營 者 ， 均 適 用 之 。 」 次 按 公 務 員 服 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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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第 二 十 條 規 定 ： 「 公 務 員 職 務 上 所 保 管 之 文 書 財 務 ， 應 盡 善 良 保 管 之 責 ， 不 得 毀

損 變 換 私 用 或 借 給 他 人 使 用 。 」 再 按 公 務 人 員 交 代 條 例 第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稱 經 管 人 員

者 ， 謂 本 機 關 內 直 接 經 管 某 種 財 物 或 某 種 事 務 之 人 員 … 」 同 條 例 第 六 條 復 規 定 ： 「 經

管 人 員 應 移 交 之 事 項 ， 按 其 經 管 財 物 或 事 務 分 別 造 冊 ， 其 種 類 名 稱 ， 由 各 機 關 依 各

經 管 人 員 職 掌 範 圍 及 其 經 管 情 形 ， 分 別 規 定 之 。 」 同 條 例 第 七 條 又 謂 ： 「 … 經 管 人

員 交 代 時 ， 應 由 機 關 首 長 派 員 會 同 該 管 主 管 人 員 監 交 。 」 基 此 ， 台 南 市 政 府 應 監 督

市 殯 葬 所 對 於 經 辦 公 文 檔 案 妥 為 管 理 、 移 交 ， 並 善 盡 保 存 責 任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

( 二 ) 經 查 ， 本 院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分 別 函 請 內 政 部 及 市 府 就 庫 錢 爐 興 建 過 程 之 各

項 疑 點 詳 實 查 明 見 復 ， 嗣 因 市 府 僅 函 附 少 許 附 件 ， 遲 未 就 各 待 查 事 項 逐 條 說 明 ， 本

院 乃 迭 次 電 詢 ， 並 經 內 政 部 先 後 六 次 分 別 以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台 民 字 第 ○ 九 二 ○

○ 七 一 八 ○ 五 號 、 同 年 月 十 二 日 同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○ ○ 三 九 九 號 、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五

日 同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○ 六 ○ 一 ○ 九 號 、 同 年 月 十 九 日 同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○ ○ 二 二 六 四

號 、 同 年 二 月 四 日 同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○ ○ 二 五 五 四 號 、 同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同 字 第 ○ 九

三 ○ ○ ○ 二 二 六 四 號 函 催 市 府 ， 市 府 始 行 答 復 ， 行 事 顯 消 極 怠 慢 。 市 府 雖 諉 稱 ： 「 …

由 於 原 承 辦 人 員 及 機 關 首 長 因 職 務 調 動 均 調 至 其 他 單 位 或 退 休 ， 且 渠 等 未 將 相 關 卷

證 附 於 公 文 內 歸 檔 ， 致 無 法 獲 得 詳 實 資 料 … 」 云 云 ， 惟 前 揭 法 令 既 對 檔 案 之 管 理 、

保 存 、 交 接 等 事 項 ， 規 定 甚 明 ， 行 政 機 關 自 應 切 實 辦 理 ， 上 揭 陳 詞 ， 顯 係 推 諉 飾 責

之 詞 ， 市 府 疏 於 監 督 自 明 ， 殊 有 欠 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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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台 南 市 政 府 未 對 台 南 審 計 室 就 市 殯 葬 管 理 所 環 保 庫 錢 爐 規 劃 興 建 過 程 之 查 核 缺 失 ， 切

實 檢 討 ， 顯 屬 不 當 ：  

台 南 審 計 室 爰 據 中 華 日 報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第 二 十 三 版 刊 載 「 議 員 猛 轟 工 程

案 ， 市 府 將 查 」 之 報 導 內 容 ， 於 同 年 月 二 十 七 日 以 審 南 市 肆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○ ○ 三 四 四

九 號 函 請 市 府 說 明 庫 錢 爐 完 工 後 無 法 啟 用 之 原 因 ， 嗣 以 同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審 南 肆 字 第

○ 九 二 ○ ○ ○ 四 八 二 七 號 函 復 市 府 審 核 缺 失 略 為 ： 「 一 、 對 鄰 避 設 施 未 周 延 規 劃 ， 致

耗 資 甚 鉅 之 設 備 未 能 營 運 ， 任 令 閒 置 多 年 ， 亦 未 提 因 應 對 策 ， 致 生 銹 蝕 ， 核 有 效 能 過

低 、 未 盡 職 責 之 情 事 … 二 、 未 經 報 備 核 可 ， 逕 予 拆 除 原 有 之 庫 錢 爐 ， 允 應 查 明 相 關 建

物 之 耐 用 年 限 … 。 三 、 未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及 合 約 控 管 工 程 進 行 ， 致 完 工 後 品 質 欠 佳 ， 允

應 查 明 未 盡 職 責 之 原 因 並 妥 處 。 … 」 市 殯 葬 所 雖 於 同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以 南 市 殯 服 字 第

○ 九 二 ○ 八 ○ 一 七 八 六 號 函 聲 復 及 檢 討 說 明 略 為 ： 「 一 、 市 殯 葬 所 就 本 案 行 政 疏 失 責

任 ， 業 經 市 府 政 風 室 於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間 議 處 在 案 … 二 、 市 殯 葬 所 曾 於 九 十 年 度 預 算 概

算 編 列 遷 移 經 費 ， 然 因 市 府 財 政 困 難 ， 未 能 納 入 預 算 中 ， 雖 當 地 居 民 反 對 啟 用 之 立 場

十 分 堅 定 ， 市 殯 葬 所 仍 繼 續 溝 通 ， 以 化 解 歧 見 。 … 三 、 原 位 於 該 轄 火 葬 場 旁 之 簡 易 庫

錢 爐 ， 為 供 喪 家 燃 燒 庫 錢 之 用 ， 故 其 構 造 極 為 簡 易 ， 僅 需 達 燃 燒 之 阻 隔 目 的 即 可 。 其

因 常 處 高 溫 狀 態 ， 致 構 造 物 常 需 修 補 ， 加 以 施 造 時 間 已 久 ， 當 時 並 未 列 入 財 產 登 帳 。

該 地 點 嗣 為 興 建 第 二 火 葬 場 ， 於 整 地 工 程 時 之 預 算 書 內 即 有 拆 除 之 工 項 ， 亦 經 陳 各 級

主 管 核 可 ， 且 拍 賣 所 得 亦 悉 繳 庫 有 案 … 四 、 設 計 及 監 造 單 位 當 時 未 辦 理 品 管 自 主 檢 查



 七  

作 業 ， 經 再 詢 問 監 造 單 位 指 稱 係 因 政 府 採 購 法 實 施 初 期 ， 諸 多 法 令 規 章 及 解 釋 未 明 確

周 知 建 築 師 公 會 … 殯 葬 所 嗣 後 除 注 意 政 府 採 購 法 與 合 約 規 定 之 外 ， 並 將 嚴 格 督 促 監 造

單 位 負 起 監 造 職 責 。 」 惟 查 市 府 政 風 室 九 十 一 年 間 議 處 之 結 果 ， 除 未 提 列 失 職 人 員 名

單 ， 亦 未 審 酌 「 封 爐 後 任 令 閒 置 多 年 ， 亦 未 提 因 應 對 策 致 生 銹 蝕 」 等 違 失 情 節 查 處 ，

此 有 市 府 同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南 市 政 查 字 第 ○ 九 一 七 ○ 九 號 函 ， 在 卷 足 稽 ； 復 以 上 開 檢 討

說 明 亦 未 對 「 致 耗 資 甚 鉅 之 設 備 未 能 營 運 ， 任 令 閒 置 多 年 未 研 提 因 應 對 策 ， 致 生 銹 蝕 ，

核 有 效 能 過 低 、 未 盡 職 責 之 情 事 」 、 「 未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及 合 約 控 管 工 程 進 行 ， 致 完 工

後 品 質 欠 佳 ， 允 應 查 明 未 盡 職 責 之 原 因 並 妥 處 」 等 節 具 體 說 明 ， 均 顯 屬 不 當 ， 市 府 應

再 切 實 檢 討 ， 並 依 情 節 覈 實 議 處 相 關 失 職 人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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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 上 論 結 ， 台 南 市 殯 葬 管 理 所 辦 理 環 保 庫 錢 爐 工 程 ， 未 充 分 與 附 近 居 民 溝 通 協 調 ，

頻 遭 民 眾 抗 爭 ， 終 致 封 爐 平 息 民 怨 ， 迄 未 研 擬 改 善 措 施 ， 致 興 建 完 成 之 建 物 及 設 備 閒

置 荒 廢 ， 台 南 市 政 府 及 內 政 部 經 核 分 別 有 規 劃 、 執 行 、 改 善 、 監 督 、 考 核 不 力 之 疏 誤

及 缺 失 ， 均 顯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

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 。  

提 案 委 員 ：  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    月      日  


